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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林祥先生、沈宝珠女

士正在筹划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重大事项,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3897
证券简称

长城科技

停复牌类型

A股 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11/3
停 牌 期

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公司于2025年11月2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林祥先生、沈宝珠女士的通知，实际控制
人顾林祥先生、沈宝珠女士正在筹划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停复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11月3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
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以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3897 证券简称：长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7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为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入选印度尼西亚垃圾发电项目供应商

名单，后续公司还需参加具体项目的合作伙伴选择程序，最终具体项目投资合作的取得及后
续合同签署执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入选供应商名单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印度尼西亚主权投资基金PT Danantara Investment Management 发来的

通知，确定公司正式入选印度尼西亚垃圾发电项目供应商名单。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入选印度尼西亚垃圾发电项目供应商名单，显示了印度尼西亚主权投资基金对公司

财务实力、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的认可，有助于公司将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和管理能力向“一

带一路”国家输出，拓展海外垃圾发电市场。本次入选对公司2025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
会产生直接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入选印度尼西亚垃圾发电项目供应商名单，后续公司还需参加具体项目的合作伙伴

选择程序，最终具体项目投资合作的取得及后续合同签署执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垃圾发电项目开发与管理合作伙伴（BUPP PSEL）遴选结果公告一一关于入围垃圾

发电项目供应商名单的通知（DPT Selection - Evaluation Result Announcement - CEVIA
Enviro Inc.）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5-066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印度尼西亚垃圾发电项目供应商名单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胜利股份”）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燃气类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价格造
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000407）自2025年10月28日（星期二）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
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0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会同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协商交易方
案与编制交易预案等。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的文件并申请股票复牌。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浙江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等19家控股子公
司或其下属控股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总额度605,443万元，具体担保额度明细如下表：

序号

一、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担保额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计

二、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子公司担保额度

1
2
3
4
5

被担保方

浙江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山东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

四川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西安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浙江银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银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台县大车配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天台银申铝业有限公司

天台银昌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Therm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Sp. z o. o.

上海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

湖北银轮机械有限公司

赤壁银轮工业换热器有限公司

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湖北美标汽车制冷系统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万元）

210,000
55,000
15,000
6,000
9,500

50,000
2,500

20,000
4,000
3,132

375,132

145,000
9,000
5,000
5,000

30,000

6
7
8
9

小计

合计

天台振华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朗信（芜湖）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YINLUN TDI LLC
MEWAH THERMATEK(M)SDN.BHD

1,800
9,761

21,750
3,000

230,311
605,443

公司可根据各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上述担保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
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
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2025年 10月 29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浙江银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3,300万元，授信融资期限为2025年10月29日至2026年10月28日。

上述担保事项与董事会审议的情况一致，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的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为全资子公司浙江银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有效担保金额

累计3,3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签署的有效担保金额累计413,700万元

人民币，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总资产比例分别为58.50%、22.53%。无逾期对外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5

债券代码：127037 债券简称：银轮转债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担保对象四

担保对象五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对象六

担保对象七

担保对象八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6,280万元

161,490.05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润达医疗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1,000万元

4,88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安徽泽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0万元

5,5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00万元

19,089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上海惠中榕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500万元

1,399.69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0万元

16,512.12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00万元

5,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50.41万元

2,223.59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上述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无

512,100.00
117.60%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5年 10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23,030.41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193,064.04万
元，截至目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216,094.45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

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5年5月27日至
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422,1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
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2025年10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疗

被 担
保方

杭 州
润达

润 达
供 应
链 杭
州

安 徽
泽芬

润 达
榕嘉

惠 中
榕嘉

合 肥
润达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100.00%

100.00%

65.00%

51.00%

26.01%

40.01%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83.47%

86.60%

90.30%

92.07%

137.08%

54.15%

此 前 已
实 际 为
被 担 保
人 提 供
的 担 保

余额

145,210.05

3,880.00

4,500.00

16,589.00

899.69

15,512.12

金融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市开
元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虹口支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自贸
试验区合肥片区
支行

上 月 实
际 新 增
担 保 起
始时间

2025 年10 月 9
日

2025 年10 月 23
日

2025 年10 月 24
日

2025 年10 月 28
日

2025 年10 月 30
日

2025 年10 月 30
日

2025 年10 月 30
日

2025 年10 月 23
日

2025 年10 月 9
日

2025 年10 月 9
日

2025 年10 月 30
日

2025 年10 月 21
日

2025 年10 月 27
日

2025 年10 月 23
日

上 月
实 际
新 增
担 保
金额

1,200.00
2,000.00
5,000.00
2,400.00
2,300.00
1,780.00
1,6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500.00

340.00

160.00

1,000.00

截 至 上
月 末 担
保余额

161,490.05

4,880.00

5,500.00

19,089.00

1,399.69

16,512.12

2025 年
度 担 保
额度

190,000.00

7,000.00

10,000.00

23,000.00

2,000.00

20,000.00

2025
年度可
用担保
额度

28,509.95

2,120.00

4,500.00

3,911.00

600.31

3,487.88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37.09%

1.12%

1.26%

4.38%

0.32%

3.79%

其
他
方
共
同
担
保
或
反
担
保

注7

注3

注1

注5

注5

注2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云 南
康泰

武 汉
尚检

81.6327%

76.00%

45.59%
17.68%

1,973.18
4,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2025 年10 月 30
日

2025 年10 月 9
日

250.41

500.00

2,223.59
5,000.00

5,000.00
10,000.00

2,776.41
5,000.00

0.51%

1.15%

注4

注6

注1：钱学庆共同担保，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3：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18.3673%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5：惠中榕嘉为润达榕嘉控股子公司，其少数股东将持有的49%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6：陈新华、曾青、杨三齐、杨智敏、胡潇、高雯共同担保，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7：王传艮共同担保，安徽泽芬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5年4月2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5年5月27日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的
议案》，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胡震宁

91330103MA2H0WQF15
2019年11月26日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皓章大厦1幢1506室-2
5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321,857
268,662
53,195

145,476
-2,281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366,553
311,077
55,477

209,652
-2,358

2、润达医疗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简称“润达供应链杭州”）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润达医疗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王颖

91330105MAD472LE6N
2023年11月3日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岳帅桥10号1幢223室

1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租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15,126
13,100
2,026

13,927
246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7,433
5,653
1,780

17,577
1,380

3、安徽泽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安徽泽芬”）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安徽泽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65%股权；王传艮持有其35%股权。

王传艮

91340100MA8PA7QQ61
2022年7月30日

安徽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00号创新产业园一期A3栋614室

500万元人民币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
医疗器械租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照明器具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专用设备修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17,019
15,368
1,651

10,883
374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12,200
10,924
1,277
7,274
1,206

4、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40%、胡雄敏5%、许啸龙4%。

钱学庆

91310118320849177H
2014年11月5日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A2幢V088单元、B3幢一层、B2幢一层B区D区

2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化妆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制
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办公用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设计服务；金属结构销售；金属
结构制造；远程健康管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大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子、
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化妆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51,455
47,373
4,082

17,695
-2,861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49,388
42,446
6,943

32,240
208

5、上海惠中榕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简称“惠中榕嘉”）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上海惠中榕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润达榕嘉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26.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
例分别为：上海乐潆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6%、陈林军13%。

钱学庆

91310113MABYDPLK4W
2022年9月5日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668弄2号1层、2层、3层A区

2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机械设
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软件销售；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文具
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3,073
4,213

-1,139
156

-986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3,495
3,648
-153

94
-1,011

6、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30.59%、汪硕29.40%。

刘田姣

91340100MA2MUDJ51G
2016年4月6日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1667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36,313
19,664
16,650
18,301

722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36,446
20,518
15,927
30,233
1,303

7、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76%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曾青10%、胡潇7%、杨三齐7%。

胡震宁

91420106MA4KLAFL1F
2015年11月5日

武昌区宝通寺路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4幢2层3、4、17、18、19号、第4幢3
层1、2、3、4、18、19、20号

1149.821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Ⅰ类批发
（或零售）；医疗器械Ⅱ、Ⅲ类批发；医疗器械的租赁、安装、维修；汽车销售；食品药品检验仪
器安装、维修及批零兼营；办公用品、塑料制品批零兼营；实验室设备、计量检定设备、生物
化学试剂（不含危化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家用电器、智能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
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医疗设备的批零兼营；供应链管理；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30,708
5,430

25,278
10,056

371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30,263
5,356

24,907
20,263

990
8、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81.6327%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10.2041%、王萍8.1633%。

王萍

91530000325225558R
2014年12月18日

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49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
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特种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
口罩批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
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批发；消毒器械销售；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14,512
6,617
7,896

11,279
464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16,178
8,746
7,431

16,142
61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被担保
人

合肥润
达

云南康
泰

武汉尚
检

安徽泽
芬

润达榕
嘉

润达供
应链杭
州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惠中榕
嘉

润达榕
嘉

银行

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自贸试
验区合肥片
区支行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
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
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
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开元
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
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
湖支行

厦门国际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
行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虹
口支行

担 保 本
金 金 额
（万元）

1,000.00

250.41

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4,400.00

1,780.00

2,300.00

1,600.00

6,200.00

500.00

1,500.00

贷
款
期
限

一
年

十
个
月

十
一
个
月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半
年

十
五
个
月

一
年

半
年

一
年

十
四
个
月

一
年

担保方式

由公司、杨
红、汪硕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公司、陈
新 华 、曾
青 、杨 三
齐 、杨 智
敏 、胡 潇 、
高 雯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证

由公司、王
传 艮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润
达 榕 嘉 将
和 中 山 大
学 孙 逸 仙
纪 念 医 院
深 汕 中 心
医 院 的 人
民 币 1,250
万 元 应 收
账 款 质 押
给 光 大 银
行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公司、钱
学 庆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担保范围

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
整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
款项、债务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根据
《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
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
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
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
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
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
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
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
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
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
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
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人民币肆仟万元整。在本合同第二条
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
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
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
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
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
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人民币伍佰
万元整及利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赔
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伍佰万
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
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保证期间

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
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
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
日起至《授信协议》项
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
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
加三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
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
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
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止。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
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惠中榕嘉为润达榕嘉控股子公司，其少数股东将持有的

49%股权质押给公司，润达榕嘉少数股东将持有的49%股权质押给公司；（2）合肥润达其他少
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安徽泽芬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
给公司；（4）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18.3673%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润达榕嘉其他少
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6）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的股权质押给
公司。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

合公司整体发展。其中杭州润达、润达供应链杭州、安徽泽芬、润达榕嘉、惠中榕嘉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超 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
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控股子
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
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

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应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
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
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12,100.00万元，（其中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422,100.00万元，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保 90,000万元），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21,759.9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为73.89%，无逾
期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2,10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21,
759.90万元，占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为 73.89%，无逾期担保。公司不存在对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5-056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万景明先生的
辞职书，万景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申请辞去
控股子公司执行事务董事及总经理职务。辞去前述职务后，万景明先生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万景明先
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公司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止，万景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股,尚有 145,000股期权尚未行权。

万景明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万景明先生辞职后，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万景明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万景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
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万景明先生为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5-058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总金额
为不低于人民币9,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31.65元/
股（含），若按回购总金额上、下限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84.36万
股一一505.53万股，约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5354%一一0.9519%。具体回购金额及回购
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使用的资金和回购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详见2025年3月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2）。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0日起由不超过
31.65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31.27元/股。详见 2025年 7月 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7）。

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9月22日起由不
超过31.27元/股调整为不超过31.05元/股。详见2025年9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
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
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2,

673,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23.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31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 58,923,491.9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回购价格均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2025年 6月 4日，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581,460股非交
易过户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期）。详见2025年6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期）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9）。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为2,092,450股。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

购指引》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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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